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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規劃書寫香港安居樂業新答卷
當前，香港正站在一個新的歷史節點：

一方面，世界形勢多變、外部不確定性上升；
另一方面，香港由治及興的進程進入 「以發
展凝聚共識、以改革回應期待」 的關鍵階段。
如何把民生改善做深做透，既是對社會最真
切的關切，也是對特區治理效能的最直接檢

驗。在行政長官李家超帶領下，特區政府正全速編制
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全面對接國家 「十五五」 規劃，
其深意在於以更清晰、更可交付的時間表，讓發展真
正以人民為中心、成果更可共享，讓長期困擾香
港的民生關鍵課題有路徑、有抓手、有節奏地被
破解，從而把 「安居」 與 「樂業」 寫進城市未來
圖景。

民生從來不是孤立的部門工作，而是一套社會運
行系統的綜合呈現。住屋、醫療、教育、養老、青年
向上流動、社區配套、公共安全、環境品質——哪一
項都不是單點改善可以完成，哪一項也都與產業結構、
人口結構、空間結構、治理結構緊密相連。過去香港
社會常有一種焦慮：共識不少，但落地緩慢；措施不
少，但配套不足；改革常被碎片化、周期化的推進方
式拖慢。五年規劃的價值，正是把 「民生願景」 轉化
為 「治理工程」 ：把宏觀方向落到具體指標，把跨部
門協同落到責任鏈條，把改革攻堅落到里程碑交付，
讓市民切實感受到日常生活的實際變化。這既是對接
「十五五」 規劃的制度化安排，也是香港自身治理現
代化的必由之路。

民生改善的根本邏輯，是把人的需要放回治理中
心。中央提出 「以人民為中心」 的治理理念，源於執
政黨在長期治國理政實踐中形成的價值取向與方法論
沉澱：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
民共享。其要義不在於抽象宣示，而在於把人民立場
轉化為制度安排——把公共資源投向最迫切的民生痛
點，把公共權力用在解決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
實的利益問題上。依此邏輯，城市治理的現代化，在
於能否把公共資源、公共權力、公共制度運行到 「讓
多數人生活更可預期、更有尊嚴、更有希望」 的方向
上。

五年規劃之所以重要，正在於它能把 「以人民為
中心」 從價值宣示變成制度安排：以五年為尺度，將
民生目標與政策工具、財政資源、土地空間、產業部
署統一到同一張路線圖上，從根本上避免 「一年一換
說法、部門各自為政、配套總是慢半拍」 。

香港的民生問題具有典型的 「結構性」 特徵：住
屋困難不只是房子少，更是土地供應、規劃程序、施
工節奏、社區配套與人口流動共同作用的結果；醫療
壓力不只是需求上升，更是人口老化、慢性病管理、
基層醫療不足、醫護人手與系統效率問題的疊加；青
年向上流動受阻也不只是 「心態問題」 ，而是產業結
構、技能供給、就業銜接、住房成本共同塑造的客觀
處境。結構性問題若缺乏中程規劃，就容易出現 「頭
痛醫頭、腳痛醫腳」 ：短期措施不斷推出，長期矛盾
卻反覆回潮。五年規劃的作用，正是以中期視野把結
構性矛盾 「拆解─排序─協同─交付」 ：先把主要矛
盾抓牢，再把政策節奏拉直，最後用可驗證的成果回
應市民。

對接國家 「十五五」 規劃，為香港民生改善提供
了更宏闊的坐標系：國家規劃強調高質量發展、新質
生產力、區域協同、共同富裕取向與民生保障提升，
香港的五年規劃若與之同頻，就能把 「民生改善」 放
進 「發展方式轉型」 的框架中理解與推進。這種對接
不是簡單照搬，而是把國家大局的方向轉化為香港的
治理任務：一方面，借助大灣區的要素與市場，把香
港民生短板的 「成本」 下降、把改善的 「空間」 做大；
另一方面，以香港制度優勢、法治與國際聯通，把公
共服務提質、產業升級與社會治理現代化統一到同一
套治理工程中，從而形成 「發展帶動民生、民生反哺
發展」 的良性循環。

香港過去的發展經驗提示人們：宏觀數據回暖，
並不必然等於民生體感改善；資本市場繁榮，也不必
然自動轉化為基層生活的踏實。成果共享之所以成為
民生改善的核心命題，是因為社會信任往往建立在 「看
得見」 的改善之上：住得是否更安心、看病是否更方
便、孩子是否更有出路、老人是否更有保障、社區是
否更為宜居。五年規劃真正把 「成果共享」 從理
念變成路徑：把增量資源投向能擴大公共福祉的
領域，把制度改革用在提升公共服務效率與公平
上，把發展紅利更均衡地沉澱到不同階層與不同
社區。

成果共享的第一層，是 「公共服務可及性」 的提
升。香港民生焦慮的一個核心來源，是公共服務在時
間、空間與成本上的不均衡：有人住在配套完善的社
區，有人住在配套不足的舊區；有人能迅速獲得醫療
服務，有人要長期輪候；有人能輕易獲得技能與職業
轉換機會，有人被困於高成本生活與低薪工作之間。
五年規劃的使命，是以空間與資源再配置的方式，逐
步縮小這種不均衡。北部都會區、舊區更新、公共交
通與社區設施網絡的重構，目的不只是 「建多些」 ，
更是 「讓公共服務跟着人口走、跟着需求走」 。當社

區醫療、託兒服務、長者照護、文體設施、公共交通
在更大範圍內可及，市民對生活的安全感才會實質增
長。

成果共享的第二層，是 「勞動回報與向上流動」
的修復。市民最敏感的，往往不是某一個行業賺不賺
錢，而是努力是否仍然換得到體面回報、下一代是否
仍有可循的上升通道。這牽涉的不是一句 「要發展新
產業」 就能解決，而是要把產業升級與技能供給、就
業銜接統一到同一套制度安排中。一方面，五年規劃
要把新賽道的職位需求 「清單化」 ——哪些職種缺口
最大、薪階如何、晉升路徑如何；另一方面，要把 「學
什麼、考什麼、做什麼」 的路線圖講清楚，用 「產業
─技能─就業」 閉環替代空泛口號，以實習、學徒、
職業資格認證與就業銜接把青年帶進產業場景。更重
要的是，要把技能提升做成 「可轉換、可累積」 的資
本：讓青年不只得到第一份工作，更能透過持續進修、
專業認證與在職培訓向上流動，讓城市轉型的收益更
多沉澱到普通家庭。成果共享的本質，是讓更多人能
在轉型中獲益、在變局中站穩，而不是在轉型中被邊
緣化、被迫退出。

成果共享的第三層，是把 「安全感」 做成共同資
產。居住安全、公共安全、食品與藥品安全、樓宇與
消防安全、網絡與數據安全，都是市民最直接、最日
常的體感領域；而近年一些事件提醒我們：安全不是
自然而然的狀態，而是治理能力的結果。五年規劃應
把安全治理制度化，其核心不在於 「一時整治」 ，而
在於建立可持續的風險治理閉環——更早識別隱患、
更快整改落實、更嚴問責追責，把標準、巡查、整改、
覆檢與公開透明納入常態機制。當安全治理從 「事後
補救」 轉向 「事前防範」 ，市民對城市生活的信任就
會在日常中被累積：住得更安心、行得更暖心、吃得
更放心、環境更舒心。更進一步，當 「安全」 成為香
港的城市品牌——安全、穩定、可預期——它不僅是
民生福祉，也是吸引人才、資本與企業作長線投入的
競爭優勢，從而形成 「安全提升信任、信任帶動投資、
投資反哺民生」 的良性循環。

五年規劃的最大優勢，是可以把多個彼此纏繞的
難題納入同一套交付鏈條——住屋與城市更新、公共
安全與樓宇管理、基層醫療與養老服務、青年向上流
動與職專教育、社區配套與生活品質等等。

其一，住屋問題要從 「增量供應」 走向 「增量＋
存量」 並舉。增量供應仍需持續，但香港更不能忽略
存量提質：舊區更新、危樓治理、消防與物管標準、
劏房治理與過渡安置，都要成為一體化工程。僅靠建
新樓無法抹去舊區的風險與焦慮；僅靠取締亦無法處
理基層對可負擔居住的現實需求。五年規劃應將 「安
全底線＋合理回報＋可負擔居住」 作為治理閉環：以
制度化監管守住居住安全底線，以市場化激勵促
進業主與業界提升品質，並以多元供應與過渡安
排保障基層居住需求。當舊區更新與劏房治理不
再各做各的，而是與社區配套、交通改善、公共
服務同步推進，市民便能真切感受到 「住得安心」 的
變化。

其二，公共安全應從 「事後補救」 走向 「事前防
範」 的制度化治理。樓宇安全、消防安全、工程安全、
城市基建韌性，必須由零散行動升級為常態機制：強
制檢測與整改閉環、清晰責任鏈條、透明的物管治理、
合理的維修融資工具，以及對失職的可追責制度。安
全治理的價值在於把隱患 「關在籠子裏」 ，避免小問
題拖成大事故。五年規劃可把公共安全作為民生工程
的底盤：用制度化監管與數據化管理提升預警能力，
用跨部門協同提升處置效率，讓社會真正做到居安思
危而不驚慌失措。

其三，醫療與養老應以 「基層為重、預防為先、
社區為本」 推進提質擴容。面對老齡化與慢性病管理
需求上升，單靠醫院 「加位」 不是長久之計。五年規
劃應推動基層醫療、家庭醫生、社區護理、長者照護、
康復服務一體化，並與數字醫療工具配套：提高分流
效率、降低重複就診成本、提升慢性病管理效果。
醫療不是純支出，而是人力資本投資；當市民更
健康，社會生產率與家庭穩定亦更高。養老服務

的可及性與尊嚴感，更是衡量成果共享的重要指
標。

其四，青年向上流動應以 「產業─技能─就業」
閉環重建制度梯子。青年焦慮往往來自 「看不見出路」 ，
而不是不肯努力。五年規劃應在創科、醫健、綠色、
文旅、專業服務等賽道建立制度化通道：政府作平台、
行業出崗位、院校調課程、以認證與就業銜接作驗收；
強化職專教育與產業需求對表；用大灣區實習與跨境
平台擴大青年舞台。當青年能在制度化路徑中積累經
驗、取得認證、獲得更好工作，社會信任便會隨之增
長，城市活力亦會被釋放。

其五，社區配套應從 「硬件補缺」 走向 「系統重
構」 。民生改善最怕 「只見建設、不見生活」 。社區
的學校、診所、交通、文體設施、長者服務、零售服
務、公共空間，要與住屋供應同步規劃。五年規劃若
能把配套建設與人口布局一體推進，便能在空間上降
低市民的時間成本、情緒成本與照顧成本，讓城市運
行更高效，生活更舒適。

以上每一項看似具體的工程，其實都不是小工程，
而是 「牽一髮而動全身」 的系統工程。

香港制定五年規劃對接國家 「十五五」 規劃，最
關鍵的一環就是要以改革精神與治理現代化，保障規
劃落地見效，把民生改善真正落到市民的生活體感之
中。中央對香港的要求一再強調 「識變、應變、求變」 ，
並且在多個重要節點上提醒香港要把握新階段新形勢，
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提升治理效能，集中精力拚經
濟、謀發展、惠民生。

（一）堅持改革思維與 「改革作為」 相輔相成
改革思維是謀劃改革的先導，決定我們如何識別

主要矛盾、如何把握治理規律、如何在變局中定方向；
改革作為則是破解難題的利器，通過實幹把理念落到
制度、流程、工具與成果之上，並在實踐中檢驗真理、
豐富深化改革思維。兩者相互促進，形成從理念創新
到實踐突破的良性循環：沒有改革思維，改革容易碎
片化、短期化、各自為政；沒有改革作為，改革容易
口號化、空轉化、雷聲大雨點小。五年規劃恰恰
提供了把 「思維─作為」 閉環化、工程化的制度
容器：以五年為尺度，將改革任務拆解為年度目
標、里程碑節點與可驗證成果，把改革從一時激
情變為持續推進，把改革從 「說得多」 變為 「做
得成」 。

落到香港治理現實，改革尤須強調 「特首當家、
政府擔責」 。行政長官作為特區第一責任人，既要 「定
向」 也要 「定序」 ：把五年規劃的民生目標轉化為全
政府一致的優先序與交付序，該集中火力解決的要敢
於集中，該先行先試的要敢於先行，該跨部門統籌的
要敢於統籌；面對複雜矛盾，要敢於拍板、敢於破局、
敢於承擔政治責任，避免把治理交給拖延與妥協。特
區政府作為施政主要責任承擔者，則要把改革作為落
在 「工具箱」 與 「操作面」 ：對卡住民生改善的制度
堵點，要敢於流程再造、規則重整、部門協作重塑；
對拖慢改革節奏的程序環節，要敢於精簡優化、清單
管理、限時辦結；對積重難返的利益藩籬，要敢於以
公共利益為依歸，透過制度化安排重新平衡權責與成
本。簡言之，改革不是靠一兩次行動，而是要把 「識
變」 落到抓主要矛盾，把 「應變」 落到補短板堵漏洞，
把 「求變」 落到制度創新與治理升級，最終以可驗證
成果回應市民。

（二）堅持行政主導，保持行政立法良性互動
民生改善是典型的綜合題：住房牽涉土地供應、

規劃程序、建造節奏與社區配套；城市更新牽涉業權、
維修、消防、通道管理與安置；醫療養老牽涉人口結
構、基層醫療、醫護人手、社區服務；青年向上流動
牽涉產業結構、技能供給、就業銜接與生活成本。缺
乏統籌就難以同步推進，缺乏同步推進就難以形成體
感改善。行政主導的制度優勢，恰恰在於能把責任集
中、把節奏拉直、把協同做實：定優先次序、抓跨部
門協同、盯里程碑交付、推配套改革，讓五年規劃主
線不被碎片化議題拉偏。

在具體運作上，行政主導要更制度化地把 「全政
府一體推進」 落實為常態：對若干民生關鍵課題設立

跨局協同架構，明確主責部門、協作部門、共用數據
與共同里程碑；把協同從臨時會議提升為流程化運作
與例行督導，避免每次都 「重新協調、重新磨合」 。
例如舊區更新與樓宇安全，若沒有發展、屋宇、消防、
民政、運輸、社福等部門同向推進，就容易 「拆建有
進展、安置無配套、通道仍擠迫、生活仍不便」 ；劏
房治理若只做標準與執法，卻沒有供應、過渡安置、
社區支援同步跟上，就容易 「標準有了、焦慮更大」 。
行政主導的要義，就是把 「工程」 與 「生活」 同步，
把 「執法」 與 「安置」 同步，把 「硬件」 與 「服務」
同步，確保改善在社區層面真正落地。

同時，行政主導並不意味 「弱監督」 ，反而要求
監督更專業、更建設性。民生工程離不開立法與撥款，
也離不開規管與制度修訂。保持行政立法良性互動，
關鍵在於把監督回到成效與質量：立法機關依法審議，
重在促進政策更可行、更精準、更具公共利益；行政
機關則以數據、評估與配套把政策講清楚、交代清楚，
提升公信力與可執行性。當行政立法關係從 「相互消
耗」 轉為 「相互成就」 ，民生改善的交付速度與質量
才可能同時提升；而社會也更容易形成 「支持政府做
事」 的主流共識。

（三）堅持存量提升與增量拓展雙向發力
香港民生改善要見成效，不能只靠 「做多一些」 ，

也不能只靠 「管好一些」 ，而要同時推進存量提升與
增量拓展，形成互補的治理格局。香港既有大量老舊
樓宇、舊區社區與劏房等 「存量問題」 ，也有北部都
會區、創新科技平台等 「增量空間」 需要開拓承載。
只做其中一端，效果都會打折扣。

存量提升的核心，是把現有居住品質、公共安全、
社區服務與城市運行效率做扎實：舊區更新、樓宇安
全、消防與物管標準、劏房治理、社區配套等，既要
守住安全底線，也要提升生活品質，更要建立可持續
的制度閉環，避免問題反覆回潮。存量提升做不好，
市民體感難改善，社會信任也難累積；即使新區建成，
舊區仍可能不斷釋放焦慮與風險，拖累整體由治及興
的節奏。

增量拓展的核心，則是為民生改善與高質量發展
打開新空間、提供新載體。北部都會區、河套等平台，
既是產業承載與創科轉化的場景，也是住宅供應與社
區配套的新空間。創新科技也屬於典型的增量拓展，
它提供新產業、新職位、新技能需求，也提供青年向
上流動的新梯子。增量拓展若做得好，就能緩解
香港長期空間瓶頸，把民生改善的 「成本」 降下
去、把改善的 「空間」 做大；若做不好，就會變
成 「畫餅」 ：有藍圖無交付、有概念無承載，反而消
磨信心。

五年規劃的責任，就是把兩端統一到同一張路線
圖之下，做到節奏同步、配套同步、交付同步：一方
面在舊區以更精細治理提升安全與品質，另一方面在
新區以更有組織的規劃承載產業與人口，同時把交通、
教育、醫療、文體設施等公共服務隨人口布局而配置，
避免 「新區有人無服務、舊區有服務無改善」 。只有
雙向發力，香港的民生改善才會既有 「眼前體感」 ，
也有 「長遠動能」 。

（四）堅持成果交付與民心提升相得益彰
改革的終點是民心。民心不是靠宣傳堆出來，而

是靠改善積出來；社會信任不是靠一次動員得來，而
是靠一次次可感成果累積而成。五年規劃要落地，必
須把 「交付」 作為核心治理語言：既要有清晰節奏，
也要有可核驗成果，更要有可追溯責任，讓市民從 「看
不到頭」 轉為 「看得到進度」 ，從 「不確定焦慮」 轉
為 「可預期信心」 。

交付首先是一種治理節奏——把每一年要做什麼
說清楚，把每一段時間的里程碑定下來：哪一年完成
哪些制度修訂，哪一年推進哪些片區更新，哪一年擴
充哪些社區配套，哪一年把哪些安全隱患清單化整改。
節奏一旦清晰，社會就更容易形成理性期待，減少無
謂猜測與情緒消耗。交付其次是一種體感呈現——民
生改善不能只用宏觀敘事表達，而要用市民能理解的
指標呈現：輪候時間縮短多少、樓宇安全整改完成比
例多少、劏房提升或轉換達標數量多少、社區醫
療覆蓋增加多少、消防通道問題整改多少、社區
設施新增多少等。交付更是一種責任制度——規劃要
落地，必須把責任落到能追溯的主體上：誰牽頭、
誰協作、誰負最終責任、何時交付、未達標如何
解釋與調整。行政主導越強，責任鏈就越要清晰；
責任越清晰，社會就越容易形成理性支持與建設
性監督。

當交付成為常態，民心就會向治理回流：市民看
到住得更安心、行得更放心、看病更便利、社區更宜
居，自然更願支持政府推改革、推工程、推配套；企
業看到秩序更穩、規則更清、效率更高，也更願以投
資與用人投下 「信心票」 。反過來，民心與信心提升，
又會為改革提供更廣泛的社會基礎，形成 「交付─信
任─再交付」 的良性循環。這正是由治及興走向更深
層次的路徑：以改革破解難題，以制度固化成果，以
民心鞏固基礎，最終把民生改善寫成香港安居樂業的
新答卷。

總之，對接國家 「十五五」 規劃，既是香港融入
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制度化步伐，也是香港治理現
代化的自我提升。當住屋更安心、醫療更可及、青年
更有路、社區更宜居、安全更可靠，香港的由治及興
就不再只是宏觀敘事，而會成為每個人都能感受到的
真實生活。五年規劃的意義正在於此——以制度化交
付凝聚社會信任，以共享成果夯實城市底盤，以持
續改革把香港帶向更有希望、更有尊嚴、更有韌性
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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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共享：把發展轉化為市民
「體感」改善

三、「五年交付」：破解民生改善課
題的關鍵所在

四、「改革擔當」：保障民生改善落
到實處

▲對接國家 「十五五」 規劃，既是香港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制度化步伐，也是香港治理現代化的自
我提升，讓由治及興成為每個人都能感受到的真實生活。


